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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大富配天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富配天投资”）转发的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法院”）《执行通知书》（［2019］粤0304执8836号）。 

一、主要情况 

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特监2号裁定书》，大富配天投资与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分别于2017年7月3日、8月

14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总额共计人民币2.3亿元，大富配天投资将其持有的大

富科技共计3,290万股股票质押给江苏银行深圳分行作为质押担保物，前述质押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4.29%，质押股份的强制平仓价约为9.37元。前述借款分别于2018年7月3日、2018

年8月23日到期，由于大富配天投资持有的主要资产大富科技的股票现均处于司法冻结和轮

候冻结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偿债能力，因此未能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本息。江苏银行

深圳分行向法院申请处置质押股票，法院裁定准许拍卖、变卖质押股票，且江苏银行深圳分

行对质押物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8）粤0304民特监2号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

执行人江苏银行深圳分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已依法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现责令大富配天投资自本通知送达之日

起五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申请执行费及其他

相关费用等。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法院将依法采取网络司法拍卖的方式处置

被执行人名下相关财产。 

二、风险提示 

1. 上述裁定事项为控股股东大富配天投资与债权人因担保物权纠纷而产生，该事项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富配天投资持有公司330,848,826股，占公司总股本43.11%。其

中，大富配天投资所持本公司股份处于司法冻结状态的共计330,848,826股，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43.11%；处于司法轮候冻结状态的共计

590,804,137股，超过其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3.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方仍在持续推进债务重组相关工作，以解决其整体债务问题，

但最终交易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裁定事项的后续进展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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